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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25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以下简称《学位法》)正式施行。《学位法》明确赋予了学

位申请人和学位获得者复核请求权,对保护当事人合法权利、实质性化解学位争议具有重要作用。学位授予

单位在《学位法》规定的基础上及时制定具体的复核制度,是学位申请人和学位获得者复核请求权有效实现

的必要保障。本文从法理学层面对复核制度作理论阐释,从学位工作实践层面深入考察分析20所高校的复

核请求权落实情况,在此基础上,提出应从构建复核制度的基本模式、明确复核申请的权利边界、受理复核申

请的规则设计及填补复核程序的制度留白等四个方面入手,直面其中的关键问题,科学设计复核制度,促进

学位授予工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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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5年1月1日起实施的《学位法》作为我国
教育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进一步完善了中国
特色学位制度。在保护学位申请人和学位获得者合
法权利方面,《学位法》创造性地引入了复核①制度,
赋予了学位申请人和学位获得者复核请求权,彰显
了《学位法》保护合法权利的具体关照,回应了广大
社会公众的立法期待。但《学位法》对复核的规定是
框架性的,在中微观层面无法为学位授予单位制定
复核办法提供具体指引。在这一背景下,如何准确
理解复核的理论内涵并构建起科学的复核制度,便
成为理论学者和实践管理者需要共同面对的重要问
题。为此,本文围绕“复核制度”这一核心,对其理论
内涵进行阐释,并在对20所高校实践情况开展分析
的基础上,提出复核制度的构建路径。

一、复核制度的理论阐释

复核在我国法律体系中是一个重要的概念,但

对《学位法》视野下的复核还缺乏明确界定和深入研
究。本部分从复核的基本内涵、两类复核的异同、复
核制度的价值三个维度来对复核制度进行解析。

(一)复核的基本内涵
法律解释是指通过规范性的释义阐明法律的基

本含义,并与法律实践之间建立起基本的逻辑关
联[1]。在法律解释方法的位序中,文义解释具有优
先性[2]。关于“复核”一词,《现代汉语词典》有两项
解释:其一为“审查核对”,其二为“法律规定某些司
法行为需要或可以由上一级司法机关再次审核的程
序②。”前者为“复核”一词的自然含义,后者特指复
核在法律范畴中的含义。审视《学位法》第四十条、
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复核”既有“审查核对”之义,也
是一种基于异议而启动的“再次审核程序”———学位
申请人基于对学术评价结论的异议、学位申请人或
者学位获得者基于对学位相关决定行为的异议,均
可以向学位授予单位申请复核。但这种解释更多是
一种广义解释,为了更准确地理解复核的内涵,还须



借助另一种法律解释的方法———体系解释。体系解

释是通过比较待解释概念与在其他法律规定中出现

的概念之间的相同或不同,然后借助其他规定的内

容来对待解释概念进行意义阐释的解释方法[3]。考

察行政法领域,有关“复核”的表述多出现在人事争

议、事故认定及信访三个领域[4]。这些规定中的“复
核”与《学位法》中的复核在价值理念、程序设置、决
定作出等方面有相同之处,亦有明显区别。如在价

值理念上,行政复核遵循合法、公正、高效、便民的原

则,《学位法》在总则部分明确规定学位工作坚持公

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复核制度作为具体内容当然

被包含在内。行政复核在内部监督纠错、依法化解

争议、权利救济等方面发挥了明显作用,学位工作中

的复核制度在设立之初也承载着同样的立法期

待[5]。在复核机关上,《学位法》中的复核为向原机

关即学位授予单位申请,《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

法》(以下简称《公务员法》)第九十五条也规定公务

员对涉及本人的人事处理不服的,向“原处理机关”
申请复核,但《信访工作条例》规定为信访人可以向

“复查机关、单位的上一级机关、单位”请求复核。再

如复核时限方面,《学位法》规定为自受理复核申请

之日起三十日内作出复核决定,《公务员法》则规定

自“接到”复核申请书后三十日内作出复核决定,二
者在时限计算的行为起点有所区别。在复核结论

上,《学位法》规定学术复核决定为最终决定,即“一
决终决”,但公务员对复核结果不服的,还可以申诉;
信访人对复核意见不服的,还可以提出投诉请求。

从以上分析可知,《学位法》中的复核为学位申

请人或学位获得者在不服特定结论或行为(学术评

价结论及学位授予单位作出的不受理学位申请、不
授予学位、撤销学位等行为)时,向原决定机关即学

位授予单位请求再次进行内部审核的程序。
(二)两类复核的异同

根据《学位法》第四十条、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复
核包含学术复核与学位复核两类复核事项[6],与此

相对应,复核请求权可分为学术复核请求权和学位

复核请求权,两者既有相同之处,也有实质性区别。
相同之处为作出决定的时限,均为“自受理申请之日

起三十日内”,防止复核申请被无限期拖延。同时,
两者也有实质性区别,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复

核的内容不同。学术复核限于“专家评阅、答辩、成
果认定等过程中相关学术组织或者人员作出的学术

评价结论”,与学术评价直接相关。学位复核针对的

是学位授予单位根据国家授权作出“不受理学位申

请、不授予学位、撤销学位”决定的具体行为。二是

作出复核决定的主体不同。申请人请求学术复核

的,由学位授予单位重新组织有学术评价能力的专

家进行复核并作出决定;申请人请求学位复核的,
《学位法》并未规定作出复核决定的主体,不同学位

授予单位对此规定不一,可能涉及学术委员会、学位

委员会、申诉委员会等。三是复核决定的效力不同。
学术复核决定为最终决定,申请人不能就复核结果

提出再次复核申请,学位复核决定作出后,若申请人

不服决定,还可以寻求其他法律救济途径。《学位

法》针对复核事项区分了学术性事由和非学术性事

由,分别规定了差异化救济途径,之所以作出这种立

法处理,在于学术评价是基于学术素养作出的主观

性评价,评价结论本身难以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7],
司法审查保持谦抑性特征,充分尊重学位授予单位

学术自治权[8]。
(三)复核制度的价值

从法理学看,法的价值是指人对于法律的需要,
以及实践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法的积极意义和有用

性[9]。复核制度作为《学位法》的一项重要制度创

新,具有其独特的目的价值、工具价值和结果价值。
目的价值上,复核制度在于保护学位申请人和

学位获得者合法权利。在《学位法》颁布之前,《学位

条例》是指导学位工作的专门性教育法律,但由于其

制定时我国法制建设工作刚刚起步,受制于立法经

验的不足,忽视了当事人的基本权利保障[10]。自

198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颁布以来,学位

争议屡见不鲜③。随着我国研究生教育事业的发

展,保障学位申请人和学位获得者的合法权利显得

尤为重要。为回应现实的迫切需求,《学位法》在第

一条便开宗明义地将“保护学位申请人的合法权益”
列为立法目的之一。《学位法》第四十条、第四十一

条对复核制度的规定,正是对权益保护这一立法期

待的具体回应,也是对学位授予单位和学位申请人

或学位获得者在特定场域对比中权能失衡状态的

补足[11]。
工具价值上,复核制度设置了复核程序运行的

基础框架,为当事人合法权利实现提供了手段保障

和路径遵循。具体而言,一是复核程序的启动条件,
须学位申请人或学位获得者主动提出异议,学位授

予单位不得主动干预,充分尊重其自主处分权。二

是复核的主体,《学位法》第四十条明确规定学术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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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应“重新组织专家”进行,充分彰显了“任何人不得

作为自己案件的法官”这一正当程序原则,确保复核

决定的客观中立。三是复核的时限,均为自复核申

请受理之日起三十日内作出复核决定,这体现了复

核程序的效率要求,避免无限期拖延。四是复核决

定的效力,其中学术复核决定为最终决定,但对学位

复核的决定并不具备终局效力,当事人不服还可以

请求其他救济方式。《学位法》通过赋予当事人程序

权利来保障立法宗旨的实现,扭转了过去学位立法

“重实体、轻程序”的格局[12]。
结果价值上,复核制度应发挥纠正学术评价失

当的作用,从而实质性化解学位争议。学术评价结

论具有一定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复核是为预防学术

评价恣意而设置的一种自我纠错机制。通过学位授

予单位内部及时、主动地纠错补救措施,及时矫正因

擅自违反评审规则而产生的失当评价结论,并推动

学位争议的实质性化解[13]。所谓“实质性”并非流

于形式的处理,而是要求对学位争议做到事实清楚、
程序正当、结果公正、救济顺畅,使复核在学位授予

单位内部发挥学位争议解决的主渠道作用,成为学

位争议解决的“最后一站”,尽量不让学位争议外溢

至司法领域,避免权利人陷入程序空转的困境。

二、复核制度的现状透视

在当前学位授予实践中,各学位授予单位制定

的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则④是学位授予复核工作的

基本制度,是学位申请人行使复核请求权最直接的

依据。本文选取了全国20所高校⑤公开发布的学

位授予工作实施细则,以申诉条件、申诉内容、申诉

程序、受理主体、处理期限等与复核相关内容作为考

察点,分析总结了复核制度实施现状与不足。
(一)实施现状

一是基本上设置了复核条款。通过对所选取高

校的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则进行分析发现,10所部

属高校都设置了复核条款;10所省属高校中有8所

高校设置了复核条款,表明大部分高校具有保护学

位申请人合法权利的意识,并采取了积极的措施解

决学位授予过程中的一些争议。
二是提供了多种复核渠道。大部分高校对校内

复核作了规定,还有部分高校进一步明确了学位申

请人如对学校复核决定有异议,还可依法通过行政

复议、行政诉讼等途径保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如上

海交通大学明确了学位申请人如对学校复核决定不

同意,可请求有关机关依照法律规定处理;江苏大学

明确了如学位申请人对校学位评定委员会不授予学

位的复核决定不服,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对行政复

议决定不服,可依法提起行政诉讼。
三是明确了基本复核程序。大部分高校不仅对

复核的申诉事项、申诉方式等实体内容作了规定,也
对申诉程序作了说明,便于相关机构和人员依规执

行。如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对学术复核、学位复核的

申诉处理程序作了说明;北方工业大学对学位授予

过程和结果的申诉处理程序作了说明。
四是设置了申诉受理机构。大部分高校将不受

理学位申请的申诉受理交由院系或学位评定分委员

会承担,将评阅、答辩不通过的申诉受理交由学位评

定分委员会负责,将不授予学位、撤销学位的申诉受

理交由校学位评定委员会负责。但也有部分高校将

不授予学位、撤销学位的申诉受理设在其他机构,如
清华大学将不授予学位、撤销学位的申诉受理设在

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西南政法大学将不授予学位

的申诉受理设在研究生院。
五是复核制度条款出处多元。高校复核制度内

容有的设在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则中,有的则设在

学校其他管理文件中。如清华大学将对不授予学

位、撤销学位等的申诉纳入《清华大学学生申诉处理

办法》;复旦大学针对评阅不通过的申诉,制定有《复
旦大学博士、硕士学位论文双盲评阅异议处理办法

(试行)》。
(二)存在不足

虽然大部分高校在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则或其

他制度文件中设置了一些复核制度条款,对学位申

请人的合法权利具有一定保护作用,但是在具体的

学位授予实践中,由于长期缺乏国家法律法规的刚

性约束,学位申请人相对处于弱势地位,在全面保障

学位申请人合法权利上,还存在明显不足。
一是从制度制定上还不平衡。本文所考察的

20所高校中,有2所省属高校未设置复核相关条

款,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目前学位授予单位在保障

学位申请人合法权利上仍处于自主行为阶段,保障

学位申请人合法权利的意识还有待提高,将复核机

制落实到规章制度中还存在不平衡不充分的情况。
二是在环节设置上还不完整。部分高校只针对

学位论文部分评审环节设置了学术复核条款,还没

有完整体现到学位工作的应有环节中。如重庆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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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针对评阅不通过一种情形设置了学术复核条款;
北方工业大学只针对不授予学位、撤销学位两种情

形设置了学位复核条款;西北政法大学只针对答辩

不通过、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未通过两种情形设

置了相关复核条款。
三是在期限设置上还不明确。本文所考察的

10所部属高校中,有7所未明确可申诉期限与申诉

处理期限,给实际执行带来较大操作困难,如北京大

学针对学术评价结论,规定学位申请人可提出申诉,
但未明确申诉期限。有的高校设置最长可申诉期和

申诉处理期过长,如复旦大学针对答辩不通过、不授

予学位两类情形,明确学位申请人可在决议或决定

公布后六十日内提出书面申诉,处理机构在六十日

内处理。
四是在机构设置上还不具体。本文所考察的

20所高校中,多所高校未明确申诉受理的具体机构

或表述过于笼统,缺乏可操作性。如哈尔滨工业大

学规定,学位申请人对答辩委员会、学位评定分委员

会或校学位评定委员会的决议有不同意见时,有权

依照有关规定申请复核,但并未明确复核受理机构;
西南政法大学规定,学位申请人接到撤销学位的告

知书后可向学校申请进行陈述和申辩,但未明确具

体受理机构。
五是在条件设置上还不自主。本文所考察的

20所高校中,3所高校对提出申诉设置了附加条件,
只有满足附加条件后,才可提出申诉。如浙江大学

规定,针对评阅未通过,仅在因为“学术观点分歧或

实践成果利益冲突”的前提下,才能提出申诉;上海

海事大学规定,答辩不通过,一般不进行复核;如存

在较大争议,申请人对答辩结论不服的可提出复核

申请。
六是在受理程序上还不规范。部分高校虽然制

定了复核条款,但对申诉受理程序没有说明或比较

模糊,在实际问题处理上随意性比较大,不利于规范

操作执行。如西安交通大学只规定了学位申请人可

申请学术复核和学位复核,但并没有说明复核程序;
西北政法大学只规定了学位申请人对答辩未通过、
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未通过可提出复核申请,但
没有说明复核程序。

七是在概念界定上还不清晰。学术复核应是对

原学术评价结论的“复查核对”。但部分高校对复核

的概念理解有偏差,以复评代替复核。如中国科学

技术大学规定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以集体决议的形式

作出学术复核决定,判定是否“同意重启”相应程序,
对于评阅不通过的申请,学校根据复核决定直接启

动一次复评;深圳大学规定,对于硕士学位评阅不通

过的情形,如仅有一位专家评阅分数低于70分且申

请人有异议的,在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受理后,重新组

织一位校外专家进行评阅。

三、复核制度的实践路径

从学位申请全过程看,学位申请整体上属于一

种对学位申请人及学术成果进行评价的行为,在评

价行为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异议。为充分保障学位

申请人在异议处理中的合法权利,《学位法》第四十

条明确规定各学位授予单位需制定复核办法,由此

可见,学位授予单位应根据《学位法》有关规定并结

合实际,以“何种复核制度体系、能不能提出复核申

请、要不要受理复核申请、怎么受理复核申请”四个

问题为基本导向,科学设计一套务实管用的复核办

法,努力将复核作为处理学位申请争议的主渠道。
(一)构建复核制度的基本模式

《学位法》虽明确要求各学位授予单位需制定复

核办法,但仅做了原则性规定,对复核办法具体的制

定方式和体系架构没有作统一要求。根据已有的学

位授予实践,可采取三种基本的制定方式。一是融

入型,即不增加新的规范性文件,将复核条款融入

《学位授予工作细则》《学生申诉处理办法》《学位论

文双盲评审办法》等现有文件中。二是单列型,即由

学位授予单位根据《学位法》等文件要求,另行制定

本单位统一的复核办法,供本单位全体人员遵照执

行。三是总分型,即由学位授予单位制定复核办法

指导意见,各学位分委会或二级单位根据指导意见

另行制定细则,并报学位授予单位主管部门备案。
以上三种制定复核办法的方式代表了不同的复

核制度体系架构,侧重不同的制定主体,在实施过程

中也各有利弊,不同类型、规模的学位授予单位可结

合实际进行选择,在制定过程中,应广泛听取广大师

生的意见建议,将制定复核办法的过程转化为凝聚

共识的过程。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无论采取上述哪

种方式,都应准确界定复核的基本内涵。复核在汉

语中的意思为复查核对,指对已经作出决定的事项

作进一步的讨论核实,确定原决定是否符合法律规

定,以及是否符合事实,以提高决定的正确性。在制

度设计中,要将复核与复审、复评等概念区别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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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核是对已作出的学术评价结论或相关决定进行再

一次核实,并非指直接否定原有结论。当学位申请

人对评阅结论有异议并申请复核时,复核工作不是

重新组织专家跳过原评阅专家对学位论文进行评

价,而是组织专家对原评阅专家的评价进行评价,即
是否认同原评阅专家的评价,若认同原专家的评价,
则维持原来的结论;若不认同原专家的评价,则另行

给出新的结论。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为充分保障学

位申请人的权利,消除学位申请人提出复核申请的

顾虑,参照“上诉不加刑”司法原则,经过复核后,不
得作出对复核申请人及其他利益相关人较原决定更

为不利的复核决定。
(二)提出复核申请的权利边界

作为学位申请人,在遇到异议问题时能按照清

晰的权利边界畅通无阻地提出复核申请,是落实学

位申请人权利的重要体现。在复核办法制定中,应
从四个方面明确学位申请人的权利边界。

一是应明确学位申请的起始时间。如何界定学

位申请的起始时间对判定学位申请行为和保障学位

申请人合法权利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因为学位申

请起始时间与获得学位申请人身份起始时间具有同

一性,《学位法》保护的是在学位申请行为中各方的

权利。关于学位申请的起始时间,《学位法》没有作

出明确规定,各学位授予单位对其理解也不一致,总
结起来有三种不同的理解。第一种是狭义性理解,
即满足授学位的基本条件⑥并向学校提出学位申请

时作为学位申请的起始时间。第二种是广义性理

解,即获得入学资格并正式开始攻读该学位时就可

作为申请学位的起始时间,整个攻读学位过程都算

作为申请学位的过程。第三种是介于狭义性与广义

性之间的理解,即完成学生培养环节和学位论文撰

写并向学校申请对其学位论文进行学术评价时才应

作为申请学位的起始时间,该起始时间一般以论文

评阅为标志。根据《学位法》第二十三条至二十五条

规定⑦,广义性理解混淆了受教育者与学位申请人

二者的概念边界,在学位论文未完成之前,总体上处

于培养阶段,应属于受教育者,在学位论文完成后并

申请对其进行评阅时,培养阶段转为评价阶段,受教

育者的身份相应转变为学位申请人身份,所以介于

狭义性与广义性之间的理解更符合《学位法》规定。
二是应明确救济对象。《学位法》第三十九条至

四十一条明确规定学位申请人在学位授予过程中可

以申请复核,但学位申请人是否仅仅理解为学位申

请当事人,是否需要考虑某些特殊情况,比如当学位

申请人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时,是
否可以允许他人代理行使学位申请人的救济权利。
本文认为,为最大程度保护学位申请人合法权利,需
尽可能考虑到学位申请人的不同情况,应参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规

定,当学位申请人无申请复核行为能力时,可由其法

定代理人代为行使权利。
三是应明确申请复核事项。复核事项是复核制

度设计中的关键问题之一,既不能扩大也不能缩小

范围,应进行精准界定。申请复核是学位申请人在

学位申请阶段的权利,不应扩大到学位申请前的培

养阶段,比如选题、查重、预答辩等培养过程中涉及

的学术评价异议不应纳入申请复核范畴。对答辩未

通过等否定性评价结论有异议应当有权申请复核,
对答辩获得通过但未全票通过等非否定程度性评价

结论有异议则不可申请复核。学术复核仅当学位申

请人对由学术组织或者人员作出的学术评价结论有

异议时,可申请复核;对其他形式作出的学术评价结

果不应申请复核,比如利用查重软件或人工智能软

件直接作出的学术评价结论。
四是应明确申请复核条件。学位申请人救济权

具有自主性,可以自主判断其法益是否面临危险或

受到侵害及面临危险和受到侵害的程度,享有是否

行使救济权的自主处分权。复核请求权作为一项重

要的救济权,其自主性体现在这是一种不应受限制、
无附加条件的权利。某些学位授予单位出于担心学

位申请人滥用复核权利的考虑,往往对申请复核设

置了一定条件,比如要求征得指导教师同意后,才可

申请复核。因此在复核制度设计中,应严格落实《学
位法》相关规定,不应设置附加条件,从制度上保障

只要符合《学位法》规定的复核事项,学位申请人皆

可不受限制地提出复核申请。当然,此处的不受限

制并非指绝对的不受限制,比如学位授予单位可以

根据实际情况在申请复核期限上作进一步规定,可
要求学位申请人在得知结果之日起五日内,向学位

授予单位或委托的部门提出复核申请,超期后自然

丧失复核请求的权利。
(三)受理复核申请的规则设计

当学位申请人提出复核申请后,随之而来的问

题则是谁来受理以及通过什么规则和依据判断是否

受理。在设计受理复核申请的规则中,应重点明确

以下两个关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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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应明确受理主体。《学位法》第四十条、第
四十一条规定学位申请人对异议事项可以向学位授

予单位申请复核,明确了学位授予单位应为受理复

核申请的第一主体。学位授予单位内设机构、学术

组织众多,还需进一步明确受理复核申请的具体部

门。《学位法》正式实施以来,受理复核已经成为学

位授予工作新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结合学位授予

单位实际,从制度运行机制出发,科学设计具体的受

理部门或组织将至关重要。总结当下学位授予单位

实践,基本上可分为两种模式。第一是统一受理模

式,校学位委员会下设学位申请复核分委员会,该分

委员会为学位授予单位处理学位申请复核的最高领

导决策组织,秘书处设置在主管研究生教育的职能

部门,并由其代为处理所有日常复核申请事务。第

二是分级受理模式,将复核事项进行分级,不同级别

的复核事项由不同组织机构受理。具体来说,关于

评阅、答辩、学术成果认定等学术评价的复核申请可

由培养学院受理,对不受理其学位申请、不授予其学

位或者撤销其学位等决定不服的复核申请可由校学

位委员会下设的日常工作机构受理。需要进一步明

确的是,无论采取何种模式,作为具体受理复核申请

的机构或组织都应是代表学位授予单位的受理主

体,所作出的复核决定都应是最终决定。
二是应明确受理复核申请条件。《学位法》以国

家法律的形式赋予了学位申请过程中关键环节结论

的可复核性与可诉性,势必会大幅增加学术评价资

源、学位授予行政资源以及司法资源的负担,对现有

各单位学位授予工作带来了较大冲击和挑战。此处

的核心问题是学位申请人提出复核申请与学位授予

单位受理复核申请之间的关系问题。一般意义上理

解,申请和受理之间存在两种可能的关系,第一是提

出申请等于受理,即只要学位申请人提出申请,学位

授予单位则必须受理并应在规定时间内出具复核结

果;第二是提出申请不等于受理,即学位申请人提出

申请后,学位授予单位可视情况决定是否受理,对于

不予受理的,无需进行复核并出具复核结果。以上

两种理解各有利弊,第一种理解可最大程度保护学

位申请人的救济权,但一定程度上存在过度增加学

位授予单位学术评价资源和行政资源的风险;第二

种理解可有效减轻学位授予单位学术评价资源和行

政资源的负担,但一定程度上存在弱化学位申请人

权利的风险。作为复核制度设计中的关键问题,因
《学位法》中无明确规定,所以留下了广泛的讨论空

间。参照行政复议实践和行政诉讼实践等,若按照

起诉不等于受理、报案不等于立案的总体原则,在复

核申请与正式受理之间至少可设置形式审查环节,
审查通过则受理申请,审查未通过则不受理。在复

核申请受理审查期设置上,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复议法》第三十条规定,同时考虑到及时获得学位

对学位申请人深造、入职、升职等有重大影响,可将

审查期设置为不超过五日。
(四)填补复核程序的制度留白
《学位法》第四十条和第四十一条对复核程序作

了基本规定,分为提出复核申请、受理复核申请、作
出复核决定三个主要环节,但作为一套可操作性的

复核办法,在程序设计上还应从以下三个方面填补

复核程序制度留白。
一是在程序上应明确处理期限。从程序上规定

每个流程的受理时限,当学位申请人提出复核申请

后,若超过规定时限未告知是否受理,应视为正式受

理。同时,应严格落实《学位法》规定的受理期限,即
应在三十日内作出复核决定,以保障学位申请人合

法权利,同时也需注明因不可抗拒因素可超出三十

日的复核时间上限。
二是在程序上应明确复核次数。复核程序应保

障学位申请人有撤回复核申请的权利,若学位申请

人主动撤回的,不应再以同一事实和理由提出复核

申请。《学位法》第四十条规定学位授予单位正式受

理学术复核申请后作出的复核决定为最终决定,这
表明在学位申请阶段,学位申请人针对同一事项仅

有一次申请复核的权利,复核决定作出后,学位申请

人不能向学位授予单位申请再次复核,主管行政部

门和司法机关也不应因学位申请人的诉讼而要求学

位授予单位就同一事项再次进行学术复核。《学位

法》将学术评价排除在司法审查范围之外,体现出对

学位授予单位办学自主权的尊重,这种谦抑、克制的

立场旨在平衡学术自治与司法干预的关系[14],简言

之,学位申请中的学术评价既不应处于无休止的争

议之中,也不应外延到学位授予单位之外解决。在

设计复核程序中应旗帜鲜明地贯彻这一原则,将《学
位法》赋予学位授予单位的学术自治权落实到复核

制度设计之中。
三是在程序上应设置告知环节。在学位申请过

程中,以适当形式及时告知学位申请人受理复核结

果是保障学位申请人权利的重要体现。当学位授予

单位受理主体对复核申请材料审查后,应在规定时

间内明确告知学位申请人是否受理复核申请;当正

式受理复核申请后,应在规定时间内告知学位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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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复核结果。《学位法》对告知方式未作明确规定,
学位授予单位可自行规定,可采取书面、邮件、短信、
网络系统、单位网络主页公开发布等形式告知。对

不同的申请复核事项也可采取不同的告知方式,如
对不受理其学位申请、不授予其学位等行为不服而

提出的复核申请,其结果事关学位申请人的重大利

益,更适合采取书面告知的方式。

图1 申请复核程序

四、结语

复核制度对保护学位申请人的合法权利具有至

关重要的作用,《学位法》从国家法律层面对复核制

度作了框架性规定,从根本上为各学位授予单位设

计复核制度提供了法律依据。本文基于对《学位法》
相关条款的深入理解,结合学位授予工作实践,对复

核制度中涉及的制定模式、权利边界、复核程序等中

微观层面的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并提出了可能的

解决方案。当前,《学位法》已正式实施,不少学位授

予单位也正在制定相应的复核办法,学位授予一线

专家、法律专家等应抓住这一窗口期,就复核制度的

关键问题进行深入研讨,形成更加广泛的共识和具

有普遍适用性的复核体系,科学构建具有中国特色

的学位授予争议解决机制,充分保护好学位申请人

合法权利。

注释:

① 《学位法》第四十条规定:“学位申请人对专家评阅、答辩、
成果认定等过程中相关学术组织或者人员作出的学术评

价结论有异议的,可以向学位授予单位申请学术复核。”
第四十一条第1款规定:“学位申请人或者学位获得者对

不受理其学位申请、不授予其学位或者撤销其学位等行

为不服的,可以向学位授予单位申请复核,或者请求有关

机关依照法律规定处理。”

② 《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第410页。

③ 典型案例如刘燕文诉北京大学不授予博士学位案、何小

强诉华中科技大学拒授学士学位案、柴丽杰诉上海大学

不授予博士学位案等。

④ 不同学位授予单位制定的相关文件名称不一,主要分为

《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则》《学位授予办法》《学位授予工

作规定》《复核办法》《复核实施细则》等几类,本文统一用

《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则》表示。

⑤ 本文选取的20所高校,10所为部属高校,10所为省属高

校;在地区分布上包括华东、华北、东北、西北、西南、华南

等地区。

⑥ 基本条件一般指修满学分、通过答辩、满足授学位的学术

成果等。

⑦ 《学位法》第二十三条第1款规定:“符合本法规定的受教

育者,可以按照学位授予单位的要求提交申请材料,申请

相应学位。非学位授予单位的应届毕业生,由毕业单位

推荐,可以向相关学位授予单位申请学位。”第二十四条

规定:“申请学士学位的,由学位评定委员会组织审查,作
出是否授予学士学位的决议。”第二十五条第1款规定:
“申请硕士、博士学位的,学位授予单位应当在组织答辩

前,将学位申请人的学位论文或者实践成果送专家

评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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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eticalInterpretation,CurrentSituation,andImplementationPathof
theReviewSystemfromthePerspectiveoftheAcademicDegreeLaw

SIHuiwen,XIEYongsheng,XUMingyang
(GradunteSchoolTongjingUniversity,Shanghai200092,China)

Abstract:OnJanuary1,2025,theAcademicDegreeLawof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officiallycameintoeffect.Thelaw
explicitlygrantsdegreeapplicantsanddegreerecipientstherighttorequestareview,whichplaysanimportantrolein
protectingthelegitimaterightsofthoseinvolvedandinsubstantiallyresolvingdegreedisputes.Theauthorsbelievethatthe
timelyformulationofadetailedreviewsystembydegree-grantinginstitutionsonthebasisoftheprovisionsofthelawisa
necessaryguaranteefortheeffectiveimplementationofthereview-requestrightofdegreeapplicantsanddegreerecipients.This
paperoffersatheoreticalinterpretationofthereviewsystemfromajurisprudentialperspectiveandconductsanin-depth
investigationandanalysisofhowtherighttorequestareviewisimplementedin20universities.Basedonthefindindsofthe
study,thispaperproposesthateffortsshouldbemadefromfouraspects:establishingabasicreviewsystemmodel,defining
therightsofthereviewapplicants,designingtheproceduresforreviewapplications,andfillinginstitutionalgapsinthereview
procedures.Whendoingso,thekeyissuesshouldbedirectlyaddressedandthereviewsystemshouldbescientifically
designed.Onlythencanwepromotethemodernizationofthegovernancesystemandgovernancecapacityforacademicdegree
conferralwork.
Keywords:AcademicDegreeLaw;degreeconferral;righttorequestareview;reviewing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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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olutionaryMechanisms,SpecificFormsandPracticeChoicesofDisciplineGroupsinUniversities

LIANGChuanjie,ZHANGLingyun,LIYuan

(WuhanUniversityofTechnology,Wuhan430070,China)

Abstract:Theformationofdisciplinegroupsisbasedonsocialdemandandcontinuousexchangesofinformationandresources
betweendisciplines.Asthegroupschoosethemostappropriateexistingbehaviorruletointeractwithotherdisciplineswhile
alsoconsideringsocietalrequirements,theymaydevelopdifferentdominantlogics,asdifferentbehaviorrulesleadtodifferent
interactions.Thedominantlogicofdevelopingadisciplinegroupmainlyincludesconnotationupgrading,characteristic
developmentandexcellenceguidance.Takingthedevelopmentlogicasthemainline,theauthorsclassifythegroupsintoeight
types:basicfunction-driven,facultysystem-driven,technologicalfrontier-driven,sci-techreform-driven,pillarindustry-
responsive,strategicemergingindustry-responsive,futureindustry-responsive,andsocialinnovation-responsive.Thesetypes
ofdisciplinegroupsdemonstratedifferentcharacteristicsintermsoftheirstructure,function,formationanddevelopment.
Regardingtheformselectionforadisciplinegroup,theauthorssuggestthatuniversitiespayequalattentionto"dynamic
balance,coevolutionandsustainabledevelopment"andadheretothe“problem-,goal-andreform-oriented”principle.
Keywords:disciplinecluster;evolutionarymechanism;specificform;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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